上 海 中 侨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2016-2017学年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致达奖学金

评  审  办  法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和《上海市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实施细则（试行）》、《上海市奖学金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上海市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一、申请对象

本校全日制在籍注册后学生中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特别优秀的学生。

二、奖励标准

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每人每年8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每人每年5000元；致达奖学金每人每年6000元。

三、申请条件

1、政治上要求进步，品德表现好，行为习惯好，遵章守纪，无旷课、缺课（含早晚自习）行为，因违法违纪受到学校或相关部门处罚的记录。

2、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关心集体、尊敬师长。

3、申请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致达奖学金的学生必须为特别优秀的学生，学习态度好，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原则上要求2016-2017学年获校一等奖学金。

4、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必须为经认定是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学生，须有生源地民政部门证明为家庭经济困难的认定书，生活俭朴，并具有自我解困意识，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且2016-2017学年获学校奖学金（学校一等、二等、三等）。

5、每位申请学生只能申请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致达奖学金四项中的一项。

6、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可兼申请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致达奖学金四项中的一项。

7、无故欠缴缺缴学费、住宿费的学生不享受此奖学金。

8、有酗酒、抽烟、染艳色头发行为或习惯者，不得申请此奖学金。

四、评审程序

1、由学生个人根据自身条件提出申请何种奖学金，每个人限申请一种；

2、各系成立系学生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系书记任组长，各辅导员及学生代表为组员），对申报学生进行审核，并根据分配的名额等额推荐候选人；候选人评出后必须在系内进行为期5天的公示；

3、各系按照学生候选资格对申报学生排序，并填写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致达奖学金申报汇总表；

4、汇总表请以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电子版发送至学生处，纸质版经各系书记签字盖章后附在学生申请材料前一起交到学生处；

5、学生处整理、初审和汇总；

6、经学校学生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批后，公示5个工作日；

7、各系组织获得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填写《高校XX奖学金导入模板》，由学校审核汇总后导入上海市资助管理系统，待打印权限开放后，学校统一打印并分发各系由申请人和相关负责人亲笔签名。

8、学校上报上海市教委审核。
五、奖学金发放

奖学金款项下拨后，由学校学生处按国家标准下发到每名获奖者，并记入学生的学籍档案。

六、其他：
1、为确保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在评审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所有学生的知情权，严禁各种不正之风。   

2、各系必须严格把握评选标准，严禁虚报、谎报，按国家标准发到受奖学生，严禁将奖学金挪作他用，一旦发现有此类行为，严肃追究当事人责任。

3、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权在学生处。

